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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本校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協助學生培養正向學習態度，激發學生學習意識與能力，達

到教學卓越的目標，特訂定「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教學助理性質： 

本辦法所稱「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簡稱 TA），可區分為二類： 

(一)本校在學學生，協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及輔導學生課業之學習型教學助理。 

   (二)依據學務處及教學發展中心學生成長組規劃之學生學習輔導機制，協助各教學單位進行 

       學習輔導教學相關活動之駐點型教學助理。 

第三條 教學助理制度實施由各相關單位於服務學習方案系統開設「服務學習活動」。活動內容訂為

教學助理協助輔導學生學習;教師負有指導教學助理的責任。 

第四條 教學助理工作內容: 

(一)學習型教學助理負責輔助教師授課、師生間溝通、課業諮詢服務及協助學生課業之輔導。

教學助理主要工作如下： 

1.課前準備之協助：協助教師準備上課資料、設計課程網頁及製作數位教材。 

2.課堂教學之協助：協助教師引領分組討論及管理教室、帶領實驗(習)課程及實驗(習)

室安全衛生管理與操作教學媒體器材。 

3.課後輔導學習之協助：協助輔導學習落後之同學、教導學生資料蒐集方法與報告撰寫

技巧、協助教師帶領課後分組之討論或帶領課後分組實驗(習)。 

4.其他相關教學之協助：協助回應學生課業問題(如：e-mail、個別討論等)、協助教師

維護及更新數位學習平台，包含課程資訊、學習互動區教材、作業與測驗及其他教師所

指定之學習工作等。 

(二)駐點型教學助理：協助課業諮詢或輔導。 

第五條 教學助理申請注意事項: 

(一)申請教學助理之課程應為本校開設之課程或於本校開設之國高中探索課程。 

(二)每位教師每學期每一課程限一位教學助理。 

(三)駐點型教學助理，每學期由學務處依各教學單位之需要，決定所需名額及申請程序。 

(四)駐點型教學助理需為同系或相關科系的在校學生。 

(五)駐點型教學助理如非同系或相關科系學生，需曾修習過該系或相關科系的課程。 

 

第六條 講習與培訓 



(一)為協助教學助理確實了解教學助理制度之精神與工作知能，教學發展中心於每學期舉辦

教學助理期初培訓大會。凡核定聘用之教學助理皆應參加，無故未參加者，其教學助理

資格自動取消。 

(二)為協助教學助理提升工作職能及成效，宜鼓勵教學助理主動積極參與校內外各項相關研

習活動。 

第七條 考核與評量 

(一)為落實教學助理成效，由教師透過反思單及相關表單，對學習型教學助理進行成績考核。 

(二)不適任之教學助理，授課教師得評估後提出說明，經核定者得取消再次申請教學助理之

資格。 

(三)教學助理宜主動積極參與各項相關研習活動，所獲得研習證明將列為教學助理聘任及遴

選優良教學助理之參考依據。 

第八條 教學助理獎勵金 

(一)本辦法所需經費依據本校執行各項校內外計畫及年度編列預算辦理。 

(二)已申請「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並經教育部核准之本校大三及大四學生，得依「中

華醫事科技大學生活服務學習實施辦法」執行，不得再支領教育部其他經費。 

(三)當學期已獲「弱勢學生課業輔導」獎勵者，不得再支領教育部其他經費。 

(四)駐點型教學助理每月工作時數總計不得超過 140小時。 

第九條 附則: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